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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947）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摩比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3年6月21日有關委任周凌波女士
（「周女士」）及葉榮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。除另有說明外，本公
告所用詞彙與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由於無意的錯誤，公告中關於周女士於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的
權益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）的披露有誤。

公告載明，於公告日期，周女士於自本公司於2013年11月7日採納的購股權計
劃下獲授的購股權（「購股權」）所涉及的1,550,000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；而
事實上，公告正確披露應為：周女士於2,650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，包括其於
1,100,000股股份的實益權益以及其於購股權所涉及的1,550,000股相關股份中的權
益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公告所披露的所有資料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摩比發展有限公司

主席
胡翔

香港，2024年2月23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胡翔先生、周凌波女士及葉榮先生；非執行董
事為屈德乾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天舒先生、張涵先生及葛曉菁女士。


